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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溧阳市西部产业园（上兴片
区）开发建设规划（2026-2030年）环境影响报

告书的审查意见

溧阳市上兴镇人民政府：

2026年 4月 2日，我局在溧阳市组织召开了《溧阳市西部产

业园（上兴片区）开发建设规划（2026-2030年）环境影响报告

书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审查会，有关部门代表及专家共 8

人组成审查小组（名单附后），对《报告书》进行了审查。现根

据审查小组意见及经评审修改后的《报告书》，提出如下审查意

见：

一、园区规划概要

2016年 8月，溧阳市人民政府批复《溧阳市工业园区布局规

划（2015-2030年）》，其中西部产业园一期规划面积 5 平方公

里。2021年 10月 11日，上兴镇完成溧阳市西部产业园（上兴片

区）规划范围调整，调整后园区规划面积 2.76平方公里，确立高

端装备、新材料、光伏与绿色新能源、健康食品四大主导产业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溧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

规划纲要草案》《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城建设行动方案》等国家、

省、市产业政策要求，溧阳市上兴镇人民政府于 2026年 1月 31

日提请溧阳市西部产业园（上兴片区）规划优化调整，并获溧阳

市人民政府批准。获批后，上兴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《溧阳市

西部产业园（上兴片区）开发建设规划（2026-2030年）》，并

同步开展规划环评工作。

本次总规划面积 4.42平方公里，分为上兴片区一期、上兴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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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二期两个板块。其中，一期规划范围及面积与 2021年调整后

保持一致，仍为 2.76平方公里，四至范围为东至宁杭高速-上兴

镇与竹箦镇边界、南至产业大道、西至振兴大道-子午路-104 国

道、北至上上线；二期规划面积 1.66平方公里，四至范围为东至

站前路、南至开发边界、西至 104国道、北至 341省道。园区重

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、光伏与绿色新能源、大健康等主导产业，

重点突破新型储能、低空经济、宠物经济等新兴产业。上兴片区

一期重点布局高端装备产业、光伏与绿色新能源产业、大健康产

业等；上兴片区二期重点发展绿色新能源产业。

园区采取雨污分流制，规划实施后，上兴片区一期内经论证

可接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一般工业废水，达标接入南渡污水处理

厂集中处理，尾水排入北河；经论证不可接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

非氮磷工业废水，达标接入南渡新材料园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

中处理，尾水排入北河；健康食品产业片区的含氮磷工业废水达

标接入南渡新材料园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中水回用厂集中处理，

尾水全部回用于赛得利（常州）纤维有限公司（热电项目）。上

兴片区二期内生活污水及一般工业废水均达标接入北山污水处

理厂集中处理中水回用后剩余尾水排入临近的“生态安全缓冲

区”作为生态补水，然后经缓冲区补给陶村河，最终汇入上兴河。

规划供热热源由赛得利（常州）纤维有限公司（热电项目）提供，

区内企业优先采用天然气、电能、热力等清洁能源，危险废物交

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。

二、对《报告书》总体审查意见

《报告书》在梳理园区发展历程、开展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和

回顾性评价的基础上，分析了《规划》与其他相关规划的协调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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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别了《规划》实施的主要资源环境制约因素，预测和评价了《规

划》实施对区域水环境、大气环境、土壤及地下水、生态环境等

方面的影响，开展了碳排放评价、环境风险评价、公众参与等工

作，论证了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并且提出《规划》优化调整建

议、避免或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。

审查认为，《报告书》基础资料较翔实，评价内容较全面，

采用的技术路线和方法适当，对主要环境影响的预测分析结果基

本合理，提出的《规划》优化调整建议和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

策措施可行，评价结论总体可信。

三、对《规划》环境合理性、可行性的总体评价

园区规划范围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及生态

空间管控区域，园区位于上兴集镇上风向、临近高铁站，评价区

环境敏感。园区所在区域大气环境 PM2.5、臭氧不达标，区域水

环境存在超标现象，环境质量改善压力较大。因此，园区应依据

《报告书》和审查意见，进一步优化《规划》，强化各项环境保

护对策、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防控体系的落实，有效预防和减缓

《规划》实施可能带来的不良环境影响。

四、对规划优化调整和实施过程中的意见

（一）《规划》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完整、

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坚持生态优先、节约集约、绿色低

碳发展，以生态保护和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目标，做好与国土空

间总体规划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的协调衔接，进一步优化

《规划》布局、产业结构和发展规模，降低区域环境风险，协同

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严格空间管控，优化空间布局。区内现有农林用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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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建设须以调整到位为前提。结合规划实施积极推进区内居民

搬迁，加强工业组团与居住区生活空间及周边生态保护空间的防

护，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临近敏感目标的工业用地项目引进及

环境防护距离设置、防护绿地建设等控制要求，优化空间布局，

避免对环境敏感目标产生不良环境影响，确保园区产业布局与生

态环境保护、人居环境安全相协调。

（三）严守环境质量底线，实施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。

根据国家和江苏省关于大气、水、土壤、噪声污染防治、区域生

态环境分区管控相关要求，建立以环境质量为核心的污染物总量

控制管理体系，实施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总量“双管控”，确保区域

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，促进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。

（四）加强源头治理，协同推进减污降碳。严格落实生态环

境准入清单（附件 2），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生态环境准入要

求，禁止引入与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不符的项目入区。引进项目的

生产工艺、设备，以及单位产品资源能源利用效率、污染物排放

等应达到同行业国内先进水平。全面开展清洁生产审核，做到“应

审尽审”，引导非强制企业自觉自愿开展审核，不断提高现有企

业清洁生产和污染治理水平。推进园区绿色低碳发展，严控高耗

能、高排放项目建设，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。

（五）完善环境基础设施，提高基础设施运行效能。完善区

域雨、污水管网建设，确保污水“全收集、全处理”。入区企业工

业废水及生活污水需分类收集、分质处理并符合《江苏省太湖水

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江苏省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分质处理工作推

进方案》要求。定期开展园区污水管网渗漏排查工作，建立健全

地下水污染监督、检查、管理及修复机制。加强园区固体废物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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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处理，一般工业固废、危险废物应依法依

规收集、处理处置，做到“就地分类收集、就近转移处置”。

（六）建立健全环境监测监控体系。开展包括环境空气、地

表水、地下水、土壤、底泥等环境要素的长期跟踪监测与管理。

结合区域跟踪监测情况，动态调整园区开发建设规模和时序进

度，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，确保区域环境质量不恶化。对于企

业关闭、搬迁遗留的地块应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治理与

修复工作。严格落实环境质量监测要求，建立园区土壤和地下水

隐患排查制度并纳入监控预警体系。指导区内企业按监测规范安

装在线监测设备，推进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单位自动监测全覆盖；

暂不具备安装在线监测设备条件的企业，应做好委托监测工作。

（七）健全环境风险防控体系，提升环境应急能力。进一步

完善园区突发水污染事件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并与周边园区三级

防控体系有效衔接。加强环境应急基础设施建设，配备充足的应

急装备物资，提高环境应急救援能力。建立健全环境风险评估和

应急预案制度，按规定编制园区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和突

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及时备案修编，定期开展演练，完善环境

应急响应联动机制，提升应急实战水平。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隐患

排查长效机制，定期排查突发环境事件隐患，建立隐患清单并督

促整改到位，保障区域环境安全。

（八）在《规划》实施过程中，适时开展环境影响跟踪评价。

《规划》修编时应重新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。

五、对拟入区建设项目环评的指导意见

拟入区建设项目，应结合规划环评提出的指导意见做好环境

影响评价工作，落实相关要求，加强与规划环评的联动，重点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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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工程分析、污染物允许排放量测算、环境风险评价和环保措施

的可行性论证等工作，重点关注挥发性有机物管控措施、应急体

系建设等内容，强化环境监测和环境保护相关措施的落实。规划

环评中规划协调性分析、环境现状、污染源调查等符合要求的资

料可供建设项目环评共享，项目环评相应内容可结合实际情况予

以简化。

附件 1：《溧阳市西部产业园（上兴片区）开发建设规划

（2026-2030年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审查小组名

单

附件 2：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

常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6年 4月 1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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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《溧阳市西部产业园（上兴片区）开发建设
规划（2026-2030年）环境影响报告书》

审查小组成员名单

姓名 职务/职称 工作单位

田 炯 副研究员 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林 锋 正高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

金 坚 高工 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

崔云霞 教授级高工 南京师范大学

杨 波 科员 溧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祁 虹 科长 溧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王 凯 科员 溧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李 明 科长 常州市溧阳生态环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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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溧阳市西部产业园（上兴片区）生态环境
准入清单

总体

要求

类别 准入清单、控制要求

生态空间

控制要求

1、严格落实江苏省、常州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应管控单元要求。

2、严格控制临近居住组团工业地块用地类型，居住组团与工业组团之间应

按规范合理设置有效的生态防护隔离带。

3、临近居民生活用地的工业用地优先引入无污染、低污染类项目，并同步

配套绿化隔离措施；结合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，科学确定并严格落实相应

防护距离。

产业定位

园区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、光伏与绿色新能源、大健康等主导产业，重点

突破新型储能、低空经济、宠物经济等新兴产业。

上兴片区一期重点布局高端装备产业、光伏与绿色新能源产业、大健康产业

等；上兴片区二期重点发展绿色新能源产业。

优先引入

1、符合产业定位且属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《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

录》《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》《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

录》等产业政策文件中属于鼓励类和重点发展行业中的产品、工艺和技术。

2、重点发展动力电池、新型储能方向。鼓励依托产业定位发展上下游关联

度强、技术水平高、绿色安全环保的企业和项目，进一步补链、延链、强链。

禁止引进

类

1、禁止建设不满足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、碳排放达峰目标、相应行业

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的项目。

2、禁止建设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《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

限制淘汰目录和能耗限额》等文件中淘汰类项目；禁止建设《市场准入负面

清单》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》中的项目；禁止建设《江

苏省太湖流域禁止和限制的产业产品目录》中禁止类项目。

3、禁止建设《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（试行）》和《〈长江经济带

发展负面清单指南（试行）〉江苏省实施细则》中的项目。

4、禁止建设《太湖流域管理条例》《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》《江苏

省太湖流域禁止和限制的产业产品目录》中禁止类项目；禁止引进排放含磷、

氮等污染物的项目（《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

除外，即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排放含磷、氮等重点水污染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

项目，其中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应当从本区域通过产业置换、淘汰、关闭

等方式获得的指标中取得）。

5、禁止引入以禁止生产、加工使用的新污染物作为原辅料或产品的建设项

目。禁止引进《关于加强重点行业涉新污染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

意见》中不予审批环评的项目类别。

限制引进

类

限制引入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《江苏省太湖流域禁止和限制的产业产

品目录》中限制类项目。

资源开发

利用要求

1、按规划指标体系严格控制园区内单位面积工业用地新鲜水耗、综合能耗

等资源能源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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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禁止新建、扩建《高污染燃料目录》中禁止的高污染燃料设施，区内各

企业因工艺需要等原因使用工业炉窑或锅炉的应使用天然气、电等清洁能

源。

环境风险

防控

1、完善园区环境风险防范预警系统，强化对各类环境风险源的全过程管控；

在易引发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重点场所配套布设监测与预警设施，提升突发

环境事件快速应急响应能力。

2、建立健全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；按相关文件要求编制并及时修订园区

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；完善应急处置与救援保障措施，确保事故状态下应

急响应快速、高效、有序启动，有效控制事态蔓延，最大限度降低事故环境

损害与财产损失。

3、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整改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长效机制。

4、新入园项目必须做到环境风险识别、典型事故情形、风险防范措施、应

急管理制度和竣工验收内容“五个明确”。依据《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

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要求存在环境风险的企业编制突发环境

事件应急预案，涉及重点风险源的企业需同步编制环境风险评估报告。

污染物排

放总量控

制

1、严格新建项目总量前置审批，新建项目按相关要求等量或减量替代。

2、规划实施后园区的大气污染物总量管控限值：到 2030年 VOCs≤64.010t/a，
颗粒物≤27.406t/a，二氧化硫≤13.439t/a，氮氧化物≤40.969t/a；
规划实施后园区水污染物：到 2030合计外排废水量 1172870t/a（3212t/d）。

上兴片

区一期

生态空间

控制要求
北侧工业组团与上兴集镇及零散居民点设置 50米的防护距离。

禁止引入

类

高端装备制造产业：

 禁止使用高 VOCs含量的溶剂型涂料、油墨、胶粘剂的项目（现阶段确

实无法实施原料替代的项目需提供不可替代的论证说明）；

 禁止引入涉及铅、汞、镉、铬、砷等五类重金属废水排放的项目;
 禁止引进纯金属表面处理加工项目。

光伏与绿色新能源产业：

 禁止引入铅蓄电池生产项目；

 禁止引入涉及铅、汞、镉、铬、砷等五类重金属废水排放的项目。

大健康产业：

 禁止引进和建设排放含磷、氮等污染物废水的项目（符合《江苏省太湖

水污染防治条例》的除外）。

资源开发

利用要求
/

环境风险

防控

严格加强片区内涉及危险化学品企业的环境监管，严禁企业违法违规、超量

使用及贮存危险化学品；危险化学品储罐区应按规范加装危险物质监测与报

警装置，周边实施绿化隔离与防护，储罐须与环境风险受体、环境敏感区保

持一定的安全防护距离。

污染物排

放总量控

制

规划实施后片区的大气污染物总量管控限值：到 2030年 VOCs≤21.18t/a，颗

粒物≤18.496t/a，二氧化硫≤2.399t/a，氮氧化物≤4.119t/a；
规划实施后片区水污染物：到 2030合计外排废水量 580001t/a（1588t/d）。

上兴片

区二期

生态空间

控制要求
西侧工业组团与零散居民点设置 50米的防护距离。

禁止引入 绿色新能源产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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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  禁止引入铅蓄电池生产项目；

 禁止引入涉及铅、汞、镉、铬、砷等五类重金属废水排放的项目。

资源开发

利用要求
/

环境风险

防控

严格加强片区内涉及危险化学品企业的环境监管，严禁企业违法违规、超量

使用及贮存危险化学品；危险化学品储罐区应按规范加装危险物质监测与报

警装置，周边实施绿化隔离与防护，储罐须与环境风险受体、环境敏感区保

持一定的安全防护距离。

污染物排

放总量控

制

规划实施后片区的大气污染物总量管控限值：到 2030年 VOCs≤42.83t/a，颗

粒物≤8.91t/a，二氧化硫≤11.04t/a，氮氧化物≤36.85t/a；
规划实施后片区水污染物：到 2030合计外排废水量 592869t/a（1624t/d）。

注：上述国家、省级文件若存在更新，按照最新文件要求执行。

抄送：溧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溧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溧阳市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、苏州恩泽宇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。

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6年 4月 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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